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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

关于做好泉州开发区2026年秋季

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
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各企业、小区物业、个体工商户：

为认真贯彻落实《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国家、省、市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坚持教育公平，规范招生行为，现就做好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工作计划

小班幼儿招收7个班，其中实验幼儿园4个班、第二实验幼儿园3个班。

二、招生服务范围

小班：招收年满3周岁（2022年9月1日-2023年8月31日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幼儿。招生服务范围均面向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第一类：直接招生对象

军人等教育优待对象范围及入学办法按照有关政策执行。
2.第二类：参加摇号对象

直接招生对象招收后，剩余学位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入园对象，参加摇号对象：

开发区内户籍、住房产权、实际居住“三一致”家庭的适龄幼儿，具体条件：①适龄幼儿与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落户开发区，户籍与房产一致（产权性质、用途为住宅），房产与实际居住一致；②幼儿本人或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至少一方在2026年3月1日之前落户开发区。

需提供材料：房产证或真实有效住房证件（购房合同或购房贷款合同）。
（2）父母在开发区企业工作的随迁适龄幼儿。父母双方或一方“两证”（即居住证，务工证<劳动合同>）齐全者可申请就读。“居住证”指签发于2024年9月1日前的居住证；“务工证”系在我区企业工作且于2024年9月1日前签订劳动合同。

需提供材料：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24年9月1日前，且仍在有效期限内）、劳动合同（签订时间2024年9月1日前，且仍在有效期限内）、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账单或医社保缴纳证明（2024年9月至2026年6月）、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2025年度纳税证明（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因劳务派遣、母公司派驻子公司等非个人原因造成务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在泉州开发区，但是实际务工和居住均在泉州开发区的可参照区内企业员工解决入园问题，报名时现实际务工单位须提供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委托派遣合作协议或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所属证明。户籍在离开发区较远的洛江、泉港、台商投资区的三区人员，在开发区务工并暂住，居住地与常住人口登记地不一致，不能申领居住证的，另需提供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开发区连续参加社会保险满1年及以上的证明（社保证明时间2025年9月1日前-至今）、符合规定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企业宿舍入住证明等材料（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或企业宿舍入住时间为2024年9月1日前。）
父母为开发区个体工商户的随迁适龄幼儿。个体工商户招生服务范围只针对经营者的子女，该经营者需于2023年9月1日前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实际经营地点需与营业执照登记地点一致，经核查有经营场所并处实际经营活动状态，注册地点需为沿街店面，在小区内套房、厂房中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网店不纳入摇号对象。

    需提供材料：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24年9月1日前，且仍在有效期限内）、工商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为2023年9月1日前）、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9月1日前）、经营场所照片（含店面的招牌、门牌和内景）。
（4）父母在泉州开发区垂直单位、区属国有企业工作的合同聘用制人员（需在开发区工作满2年以上，即2024年9月1日前签订合同）的适龄幼儿。

需提供材料：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工作单位证明（注明非在编）、劳动合同、2024年9月至2026年6月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对账单或医社保缴款单。
（5）父母为商业类房产一手房业主的适龄幼儿。商业类房产一手房业主需持有2年以上居住证，且于2024年9月1日前入住该房产。

需提供材料：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24年9月1日前，且仍在有效期限内）、购房合同。

三、招生学位分配
实行“服务全区、自愿报名和公开摇号”的招生服务政策。“服务全区”即两所幼儿园招生服务范围均面向全区适龄幼儿；“自愿报名”即符合泉州开发区招生报名条件的幼儿家长可根据本人意愿自行选择报名泉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或泉州开发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公开摇号”即直招对象确定后，按两所幼儿园剩余的学位分别在经审核符合招生条件的幼儿中摇号确定入园资格，摇号落选的报名对象自行选择区内民办幼儿园就读。
四、招生报名办法
实行“入学一件事”网上招生服务改革，家长须按规定时间进行网上报名。
（一）时间安排： 

1.7月5日-6日，通过闽政通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报名路径和流程另行发布）。
2.7月5日-8日（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同步开展线下便民咨询服务，网上报名出现异常等情况，家长可携带材料分别到幼儿园（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具体咨询。
3.7月中上旬资格审核；

4.7月中下旬公布直接招生对象；

5.7月中下旬公开摇号（或抽签），公布录取结果。

（二）报名材料：

1.除提供本文件第二部分“招生服务范围”要求的相关材料外，申请就读幼儿还需提供本人及家长的户口本。

2.入园儿童户口未与报名父母一方同一户口本者需提供能证明其亲子关系的儿童出生证。

（三）资格审查：幼儿园组织有关人员分组查验报名对象相关证明材料，并入户（企）调查核实，严把资格关。户籍及“两证”的时间确认，将在审核报名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人口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公安）、《劳动就业用工信息系统》（劳动）和工商、税务系统登记信息进行综合审核、确认。企业提供的纳税证明将委托税务部门核查，对企业没有纳税或只有零星纳税的法人代表或员工的子女入学申请，需在严审其经营地点是否与登记地点一致、是否实际经营、是否挂靠报名后再确认是否具有报名资格。报名对象要在规定的各个时间段办理报名手续，逾期不予受理。新生入学时出现重读现象，经发现一律清退。户籍在开发区周边地区的儿童，不纳入随迁子女招生范围。
五、严肃工作纪律

1.加强组织领导。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公办学校招生工作，确保招生的规范透明、公平公正，成立由区分管领导为组长，社会事业局领导、相关科室负责人及公办学校校（园）长为组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

2.严查造假行为。各相关单位、企业、个人必须实事求是，严格把关，提供真实可靠的报名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单位或企业把关不严造成材料不实者，除相应取消该对象报名资格外，将连带暂缓该单位、企业其它人员的报名，视生源情况研究处理；对单位、企业故意提供虚假材料，协助不在该单位、企业工作或不符合条件的对象报名的(特别重点打击为了就学虚假发放工资和挂靠医社保)，除取消该对象的报名资格外，同时取消该单位、企业今后三年的报名资格；对个人提供虚假材料者（如不符合入学年龄造假出生年龄及提供虚假户口本、房产证、劳动合同、营业执照、居住证等），一经发现，除取消其子女入学资格外，并报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3.严格招生管理。各园要落实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招生政策宣传；要在招生期间设置专门办事窗口，并安排熟悉政策的值班人员负责接听咨询电话，热情、耐心、细致做好家长工作，凡符合入园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不符合的要给予明确答复和耐心解释说明。要加强招生工作人员的教育，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对违反招生纪律的人员要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利用招生欺诈敛财的违法行为要移交有关部门依法惩处。要严格按照《福建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闽价费〔2018〕158号）及相关文件执行，对实际收费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监督；严禁收取与入园挂钩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对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要及时化解，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以维护招生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今年秋季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4.严格学位动态监测。根据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为控制学生规模，增强企业用工的稳定性，并提供更多学位满足企业员工子女就学需求，实行企业动态管理和学位动态监测。因居住、工作地变动，父母双方不在开发区工作或居住达半年以上的，可引导随迁人员子女转学到其父母工作和居住地就学。

5.各园要制定本园的招生实施细则和招生工作廉政风险防控措施，6月10日前报区社会事业局备案。
咨询和监督电话：

（1）泉州开发区实验幼儿园：0595-22850635；

（2）泉州开发区第二实验幼儿园：0595-22755059；
（3）开发区社会事业局：0595-28987868；

（4）监督电话：0595-2235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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